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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勞動部製作之青少年職場安全衛生宣導摺頁電子檔（

如附件）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勞動部106年4月26日青少年職場安全衛生溝通平台第

四次會議決議及本局106年6月2日高市教高字第106333882

00號函（諒達）辦理。

二、請貴校透過相關宣導管道針對工作職場安全向學生廣為宣

導，以避免職場職業傷害，並將宣導摺頁電子檔置於學校

網站醒目處，以提高宣導成效。

三、為提升青少年職場安全衛生意識，請學校積極辦理宣導；

倘有因自行印製摺頁需高解析度檔案者，可洽勞動部職業

安全衛生署(承辦人：曾先生、電話：02-89956666#8109)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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